
关于做好2016年主要团学活动承办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分团委、团总支：

为进一步整合资源，突出工作重点、提炼工作特色、提升工作内涵，根据2016年学校共青团工作整体安排，各学院分团委、团总支可承办主要团学活动，并在年底共青团工作考核中给予量化分数鼓励，请各分团委、团总支结合实际，统筹规划，认真做好申报工作，并将申报表于3月7日（周一）下班前交校团委办公室（明德楼331办公室）。

联系人:方君亮  667790      刘伯宇  640023

附件：

1．2016年可承办校团委主要活动清单

2．活动承办申报书

共青团湖州师范学院委员会

2016年３月１日

附件1：

2016年可承办校团委主要活动清单

	序号
	活动名称
	时间安排
	备注

	1
	社团巡礼周、活动月
	10月中下旬
	

	2
	校园歌手大赛
	9月下旬
	

	3
	“明达杯”辩论赛
	10月—12月
	

	4
	外语节
	11月
	

	5
	体育节
	11月—12月
	

	6
	团支部风采大赛
	4月—5月
	


附件2：

活动承办申报书

申报学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办活动：             

	学生负责人
	姓   名
	
	性   别
	
	政治面貌
	

	
	所在学院
	
	专   业
	
	年   级
	

	
	联系方式
	

	教师负责人
	姓   名
	单   位
	专   业
	联系方式
	本人签字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活动方案
	（另附页）

	经费预算
	（另附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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